
快收藏！2021 年度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典型案例（专利篇）来了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度知识

产权行政保护典型案例评选活动。案例评选经过地方推荐、网络投票和专

家评审等环节，最终确定专利行政保护典型案例、商标行政保护典型案例，

以及地理标志、奥林匹克标志和特殊标志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关注度和影响力，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我国平等保护国内外权利人

合法权益、持续优化创新和营商环境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01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查处重复侵犯

同一专利权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冯某是名称为“玻璃瓶（远大滴水）”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

人，专利号为 ZL201430342259.5。 

 

  2019 年 9 月 11 日，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对该

案进行了口头审理，被请求人广州利仕佳生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根据《专

利行政执法证据规则》中举证责任免除及自认等规定，结合其他现有设计

进行抗辩。经综合裁量，2019 年 11 月 6 日，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

产权局）认定被请求人抗辩证据不充分，判定侵权行为成立，并作出专利

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书。被请求人不服，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作出判决书，驳回其全部诉讼请

求。 

 



  后经投诉，得知被请求人公司仍在继续制造销售侵犯上述外观设计专

利权的产品，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

立案并要求该公司将涉案产品保存在现场。2021 年 7 月 14 日，该局依据

《广东省专利条例》的有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03 万元，

罚款 3.6 万元。 

 

  【专家点评】 

 

  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适用地方法规，充分

维护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该案的处理体现出了高标准的专业执法

水平；三是该案为打击重复侵犯同一专利权的恶性行为提供了成功借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资深教授、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吴汉东） 

 

  02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处理“具有增强耐酸性的乳酸菌的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生命大地女神有限公司（瑞典）是名称为“具有增强耐酸性的

乳酸菌的方法和应用”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专利号为 ZL200780015449.3。

请求人称，被请求人上海箐护母婴用品有限公司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在其

商铺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童年故事罗伊氏乳杆菌益生菌饮液”的行为侵犯

其专利权。 

 

  2021 年 6 月 11 日，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依法予以立案。被请求人称，被

控侵权产品由美国 FOLOTTO 医药集团公司购入，具有合法来源，已尽到注

意义务。 

 



  经审理，上海市知识产权局认为，依据请求人提交的 DSM17938 为特定

菌株佐证材料与德国保藏中心 DSM 标准编号的公知常识，可以认定涉案专

利产品中 DSM17938 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 DSM17938 指代同一且唯一的

特定菌株。因此，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2021 年 10 月

8 日，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作出行政裁决，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专家点评】 

 

  该案是上海审理的首例微生物领域发明专利侵权案件，其在微生物领

域案件与证据认定运用两方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比如，该案通过涉案

DSM17938 菌株相关政府批准文件等佐证材料与德国保藏中心 DSM 标准编号

的公知常识，认定涉案菌株编号指代的唯一性，这值得借鉴。（同济大学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  姜南） 

 

  03 河北省石家庄市知识产权局处理“含氮芳环衍生物应用”发明专利

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卫材 R&D 管理有限公司是名称为“含氮芳环衍生物”发明专利

的专利权人，专利号为 ZL01819710.8。请求人认为，被请求人河北智恒医

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在网站上发布广告并展出涉案专利保护的

具体化合物仑伐替尼（也称乐伐替尼），侵犯其专利权。 

 

  2021 年 7 月 19 日，石家庄市知识产权局依法予以立案。被请求人认

为，其开发甲磺酸仑伐替尼，拟在国内进行仿制药注册申报，是为了提供

行政审批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从未对外销售过该产品。经审理，石家庄市

知识产权局认定被请求人官方网站展示了涉案产品“甲磺酸仑伐替尼”的

中英文名称、化学名称、结构式、分子式等均与涉案专利公告文本内容一



致，涉案产品落入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并且该网站展示的相关宣传语，

已具有销售涉案产品的意思表示，因此被请求人行为已构成许诺销售，侵

权行为成立。2021 年 9 月 1 日，石家庄市知识产权局作出行政裁决，责令

被请求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专家点评】 

 

  该案从立案到结案，前后仅 45 天，满足了权利人快速有效制止侵权行

为的需求，凸显了行政裁决快捷高效低成本的优势。同时，该案的顺利办

结体现了我国对国内外创新主体知识产权保护一视同仁、同等对待。（北

京易聚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张建纲） 

 

  04 山东省青岛市知识产权局处理家具系列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名称为“咖啡桌”“餐桌”

“梳妆台”等 12 件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专利权人。请求人称，其于 2021 年

11 月发现被请求人丰宝旭家具商行未经许可，销售、许诺销售涉嫌侵权产

品，向青岛市知识产权局提出处理请求，请求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销售、

许诺销售请求人拥有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家具产品。 

 

  2021 年 12 月 7 日，青岛市知识产权局依法立案受理。案件受理后，青

岛市知识产权局仅用 20 天便对 12 起案件作出行政裁决。在该批案件处理

过程中，按疫情防控要求，青岛市知识产权局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分别

组织当事人采用现场、书面等方式进行质证，发表意见。合议组经整体观

察、综合判断后，认定 12 件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 12 件外观设计专利在整

体视觉效果上无实质性差异，构成相近似。2021 年 12 月 27 日，依据专利



法、专利法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青岛市知识产权局作出行政裁决，责令

被请求人立即停止许诺销售侵犯请求人 12 件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 

 

  【专家点评】 

 

  该案以确认证据和摆明事实为根据得出裁决结论，其依法、高效处理

和注重证据说理的裁决观念，凸显了行政保护的优势。在疫情防控要求的

形势下，该案采用书面形式审理案件，有效节省了行政处理专利侵权的人

力和时间资源。（青岛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于正河） 

 

  05 广东省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岗监管局处理“洗澡椅”外观设计

专利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摩西某某是名为“洗澡椅”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专利

号为 ZL201630533112.3。请求人反映被请求人深圳市雅丽兴实业有限公司

涉嫌侵犯了其外观设计专利权，遂要求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侵权。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岗监管局于 2021年 6月 24日立案。经调查，

根据相关证据已初步证明被请求人侵犯了申请人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立案

当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岗监管局依据《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

护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发出全国首份知识产权行政禁令决定书，责

令深圳市雅丽兴实业有限公司停止在网店上销售洗澡椅。该局针对该案还

委托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出具了专利侵权判定咨询意见。根据

“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原则，被控侵权产品构成与涉案外观设计相似

的设计，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2021 年 7 月 15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龙岗监管局作出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

销售、许诺销售侵权产品。 



 

  【专家点评】 

 

  该案是首例适用《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在行政裁决中

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作出“行政禁令”的第一案，对特区立法创设的“行

政禁令”制度适用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示范作用，为全国探索知识产权“行

政禁令”制度积累了有益经验。（深圳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教授  黄

亚英） 

 

  06 安徽省全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饮料瓶（白瓶）”外观设计专

利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江苏苏萨食品有限公司是名称为“饮料瓶（白瓶）”外观设计

专利的专利权人，专利号为 ZL201730022291.9。请求人称，被请求人全椒

县平安超市等 10 家商铺销售的“名福海南特种兵生榨椰子汁”产品外观与

涉案外观设计专利高度相似，涉案产品涉嫌构成专利侵权。 

 

  根据《安徽省专利条例》第二十五条“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

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请求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的规定，2021 年 6 月 8 日，全椒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予以立案。经审理，该局认为，被控侵权产品与涉

案外观设计的主视图形状相同，瓶身轮廓纹理相似，纹理宽度的细微差别

不足以对整体视觉效果产生实质性影响。根据“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

原则，二者构成近似，被控侵权产品外观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

2021 年 10 月 12 日，全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口审当日作出行政裁决，责

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专家点评】 

 

  该案涉及国内饮料行业知名度较高的产品，类似案件多发易发，此次

10 个专利侵权纠纷案件集中处理，是县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处理专利侵权

纠纷的一次有益探索，对基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教授  宋伟  副研究员  葛章志） 

 

  07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知识产权局处理“外包装盒（无烟煤）”外

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宁夏石丰元科技有限公司是名称为“外包装盒（无烟煤）”外

观设计专利的独占许可人，专利号为 ZL201230312419.2。请求人称，该公

司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获得外观设计专利证书，是国家煤炭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的唯一合作方，专业经营粘结指数测定用标准无烟煤，进入市场后获

得了良好的声誉，占据了国内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被请求人金石源（宁

夏）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成立，仿冒其外观设计专利，生产同类产

品，在市场上混淆误导了消费者的认知和判断，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

序。因此，请求人要求其停止侵权行为。 

 

  2021 年 7 月 12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知识产权局依法予以立案。

经审理，银川市知识产权局认为，被请求人的产品包装盒与涉案外观设计

专利所保护的产品属于同类产品，对比产品上的图案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所公开的图案相近似，对比产品落入了涉案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2021

年 10 月 12 日，银川市知识产权局作出行政裁决，被请求人立即停止侵权

行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投放市场。 

 

  【专家点评】 



 

  该案涉案范围较广，对违法者侵权行为的有力打击，对该行业的潜在

违法经营者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该案的查处，充分显示了我国各级政

府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度重视，有力地保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宁夏

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秘书长  赵雅洁） 

 

  08 江苏省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南京美贝尔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假冒专利案 

 

  【案情简介】 

 

  2021 年 1 月 8 日，江苏省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

中发现，南京美贝尔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在网络店铺首页宣传拥有 23 件专

利，并附有 9 张图片。经初步核查发现，其中 18 件专利证书内容信息不真

实，于同年 1 月 18 日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于 2020 年 12 月开始在其网络店铺“美贝尔江苏省整形

美容协会医院”首页上传 23 件专利证书，宣称其拥有 23 件专利，其中 5

件专利证书内容真实，5 件专利系当事人伪造，13 件专利部分著录事项进

行了篡改。2020 年 8 月起在其走廊内、咨询室等场所也分别展示上述经过

伪造变造后的专利证书。 

 

  当事人的行为严重扰乱专利管理秩序，侵害消费者权益，应当依法从

重处罚。办案机关依据专利法（2008 年修正）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共处罚款 19 万元；对于当事人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和进行虚假商业宣

传的行为，依据广告法、行政处罚法（2017 年修正）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有关规定，共处罚款 11.39 万元。 

 

  【专家点评】 



 

  该案处理程序正当，法律适用正确，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对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严厉打击假冒专利及制止不正当竞争行

为，教育市场主体诚实守信，维护正常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指导和

示范作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委员会委员、知识产权庭庭长  宋

健） 

 

  09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处理“智能清洁设备用水箱及智能清洁设备”系

列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北京某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名称为“智能清洁设备用水

箱 及 智 能 清 洁 设 备 ” 的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的 专 利 权 人 ， 其 专 利 号 为

ZL201721278070.9。2021 年 5 月 17 日，请求人就涉案专利与被请求人某

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专利侵权纠纷向北京市知识产权局提起系列处

理请求。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受理后，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进行了口头审理，口

头审理后双方请求进行行政调解。2021 年 9 月 14 日，在北京市知识产权

局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该局还引导当事人向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最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对该

行政调解协议作出司法确认。该案件是北京市首次对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

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专家点评】 

 

  该案的典型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以行政调解促当事人和

解。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在对纠纷进行口审的基础上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



解并达成调解协议，有利于定分止争。二是形成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

法保护的合力。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在作出行政调解协议的基础上，积极推

动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并最终由法院作出确认，使得行政调解具有

强制执行力，对加快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司法确认机制具有示范意

义。（北京君策知识产权发展中心副理事长  汪泽） 

 

  10 吉林省白城市知识产权局调解“厨余大件垃圾分选系统”专利奖酬

纠纷案 

 

  【案情简介】 

 

  吉林省佳园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是名称为“厨余大件垃圾分选系统”发

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专利号为 ZL202011145035.6。请求人李某某就职于吉

林省佳园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是上述发明专利的发明人。 

 

  请求人认为，作为该发明专利的发明人，针对该专利系职务发明创造，

根据专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当得到奖励。因未与佳园再生科技有限公

司约定奖励的具体数额和方式，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七条、第七十

八条的规定，被请求人应按规定支付发明人李某某奖励和报酬。 

 

  白城市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执法人员对该案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取

证。经过多次与请求人和被请求人沟通调解，2021 年 10 月 13 日，双方在

该局的主持下达成和解。双方当事人随后就调解协议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交司法确认申请，法院受理审查后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双方达

成的调解协议有效，进一步保障了协议的履行。 

 

  【专家点评】 

 



  该案是吉林省首例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在该案

中，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相互协作，成功运用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方式

解决了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一奖两酬”纠纷问题。通过对知识产权纠

纷行政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叠加效应

得以释放。（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国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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